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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13 年香港藝術發展局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意見書 

《2013香港藝術發展局(修訂)條例草案》修訂內容包括：其一是由特

首於憲報指明個人藝術工作者可參與提名藝發局成員人選；其二是就

提名人選供行政長官考慮委任為藝發局成員，移除對「跨藝術範疇提

名」的限制。 

 

1995年成立的藝發局，是負責推動香港藝術發展的法定機構。根據《條

例》，藝發局成員當中可包括最多10名由行政長官於憲報指明的「團

體或團體組合」提名、並由特首委任為藝發局成員的人士。這些「團

體或團體組合」，可就其代表的每一藝術範疇提名不超過一人。這些

獲提名的人士分別代表10個指定藝術範疇，即文學藝術、音樂、舞蹈、

戲劇、視覺藝術、電影藝術、藝術行政、藝術教育、藝術評論及戲曲。 

藝發局各藝術範疇代表的選舉，按條例是以團體名義登記為選民，但

過去多屆的選舉中早已引入藝術工作者可以個人身份登記為選民的

安排。由以團體名義登記為選民到以個人身份登記為選民，是回應藝

術界的要求。行政長官藉憲報公告指明團體的同時，亦指明個人藝術

工作者，讓他們參與提名人選出任藝發局成員。個人藝術工作者可以

自行申請登記參與提名推選活動。至於獲得指明的藝術團體，則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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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該團體合資格的會員或僱員，登記參與提名推選活動。此舉既行之

有效，如今通過修訂法例把這個做法明確下來，毋須大驚小怪。�

  過去政府是持續因應業界的意見改善提名活動的行政安排，並對

提名活動的行政指引作出相應修訂和公布。又如自 1999 年起，有關

提名推選活動開始實行跨藝術範疇提名。每名參與提名推選活動的人

士可以在 10 個藝術範疇各投不多於 1 票。換言之，於某一藝術範疇

登記參與提名推選活動的人士，亦可投票給另外 9 個藝術範疇的候選

人。在各自藝術範疇得票最多的 10 名候選人，便獲提名為該 10 個藝

術範疇的代表。這個安排目的是鼓勵選民及候選人多重視整體藝術發

展，而非只關注自己所屬範疇。 

  藝發局曾就跨藝術範疇提名的安排諮詢公眾及藝術界，收集到的

意見大多數表示支持。因此，政府順利成章，建議對《條例》作出修

訂，以移除對跨藝術範疇提名的限制。《2013 香港藝術發展局(修訂)

條例草案》是把有關選舉安排名正言順，只要在議會上沒有人節外生

枝，應可順利通過，配合新一屆的藝發局藝術範疇代表選舉進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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